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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初中共党内在农村问题上两次论争 

辛逸 

48 年前，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中共党内在农村问题上连续发生了两次大的

争论。两次争论的焦点是：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之后，是允许甚至保护农村中的

资本主义成分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内有一定限度的增长和发展，还是立即限制

和束缚私有制成分的生长，积极引导农民群众发展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的互助与

合作，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做好准备。这两次争论反映了党内对新民主主义社

会论的不同理解。1951 年前后党内在农村问题上的分歧，决定了我国后来农业

合作化的进程和发展方向，其在我国农业合作化史上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一 

   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从中国的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基本国情

出发，研究中国革命转变问题的理论创造，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和

贡献。这一理论也存在着不甚完备的地方。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中国革命分两个

阶段来进行是讲得十分明确的，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却不甚明晰。在建国

后的实践中，对官僚资本的没收，既是民主革命的任务，同时表明社会主义革命

似乎已经开始；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利用、限制的政策，显示我党要进行一段新

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对于资产阶级的两个阶层采取不同的政策就使建国初的主

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产生了不一致，这就导致了党内对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始于何时，以及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和农村中的私有制成分产

生了不同的理解和对策。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更强调“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

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注：《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31 页。 ）待局面稳定下来之后立即向社会主

义过渡。刘少奇则主张，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之前，应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新民主

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口号。按照这一思路，

刘少奇得出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正处于“青年时代，还能够发展，它的进步性、革

命性是主要方面；”（注：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增订本），中共党

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34 页。 ）“资本家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这

个生产力是很重要的，今天没有他们还不行；”（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

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2 页。）等重要结论。中

共两位主要领导人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等问题上的分歧，反映到农村问题上，

便是 50 年代初在东北农村党员雇工和山西试办农业合作社问题上的两次大争

论。 

   东北土改后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大多数农民的生活水平虽然程度不同的得到

了提高，但也有近 10%的农户因各种原因其经济生活出现了下降。（注：国家农

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

版，第 8 页。 ）经济上升户中的一小部分添置了车马，有的雇了长工，买进或

租进了土地；生活下降户中却出现了出卖、出租土地或借粮借款；少数致富了的

农村党员开始雇长工。面对东北农村中刚刚开始出现的“两极分化”，有些农村

干部不许上升户买车买马拴独犁，认为单干是不合法的，强迫农民加入互助组的

现象也时有发生。对土改后农村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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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于 1949 年 12 月初联合召开了农村工作座谈会。东北局书记兼人民政府

主席高岗在会上说：“我们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使绝大多数农民上升为丰衣足

食的农民。而要做到这一点则需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向集体方向发

展’。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仍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注：《新华

月报》，1950 年第 2 期，第 95 页。 ）他虽然批评了“各种各样的农业社会主

义思想”，但着重批评了对于农业经济“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主张完全的自由

竞争，让其自流发展的资本主义路线；”他虽然也说允许单干，允许雇工和买卖

土地，但却宣布了在资金贷款、农具的提供、良种的供应、劳模的评比等方面奖

励互助合作实际上也是歧视单干的经济政策；他虽然认为现时的互助合作是小型

的，仍以个体经济为基础，但强调互助合作“在获得生产工具的改进之后，还可

以进一步提高与发展。”高岗还提出了原则上不允许党员雇工剥削，党员不参加

变工组是不对的等意见。高岗的发言虽然没有直接否定现行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

政策，但本质上是主张土改后的中国农村应立即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  

  高岗的上述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同，而且与当时中央的农村工作的主要精神

也是基本吻合的。1951 年 2 月， 中央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 1951 年农林生产

的决定》，明确指出：“必须继续贯彻毛主席所指示的‘组织起来，是由穷变富

的必由之路’的方向。反对某些人认为‘组织起来，只不过是解决劳动力不足的

一个办法而已；在劳动力已有剩余的情况下，人们已能单独生产致富，劳动互助

组应该自行解体’的说法。”（注：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

文件汇编》上册，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9 页。）这里，主张发展劳动

互助，反对单干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同年 10 月 14 日，高岗专门就东北农村的

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呈报毛泽东一个报告，指出对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指导方针，

应该是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地扶植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为

高级的形式。（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78 页。）3 天后，毛泽东以中央的名义转发了这个报告，并在批语中

明确指出：“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

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该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

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注：《建国以来

毛泽东文稿》第 2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476～477 页。）同年 12

月 15 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

议（草案）》，在这个作为 50 年代初我国农业互助合作指导性文献的决议中，

虽然认为农民在土改后，存在着个体经济和互助合作两个方面的生产积极性，但

更强调：“必须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业互助合作

的积极性。这种互助合作在现在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集体劳动，其发展前

途就是农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化。”（注：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

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7～38 页。）这里既坚

持了毛泽东关于分散个体劳动“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一状况的唯

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注：《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31 页。）的一贯主张，而且指明了简单劳动互助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农

业集体化和社会主义化。毛泽东对这个决议草案极为重视，他在代中央起草的印

发通知中指出：“这是在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地区都要解释和实行的，请

你们当作一件大事去做。”（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中央文献出

版社 1988 年版，第 5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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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土改后的农村的去向问题上，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从其

“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认识出发，认为应该允许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成分有一

定程度的发展，不宜过早地限制私有经济的生长和提出集体化的目标。1950 年 1

月， 东北局把高岗的总结发言的主要内容上报中央，首先表示不同意见的就是

刘少奇。1 月 23 日， 刘少奇签发了中央组织部答复东北局的信，又与当时的中

组部副部长安子文等人谈了他对东北新富农等问题的意见。“现在是私有制社

会。”“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与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农村资本主义的

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

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现在变工互助能否发

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没有机

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

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7～198 页。）刘少奇的结论是：现

在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新民主主社会 5 种经济成分之一的个体经济理应有

一个相当的发展，富农党员的出现自然是正常的，理应受到保护。刘少奇的这些

意见与前述毛泽东的观点显然是不一致的。2 月中旬， 高岗把中组部给东北局

的复信和刘少奇的谈话记录带到北京，面交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给陈伯达

看，对刘少奇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

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98 页。）至此， 这场由高岗和

刘少奇开始的争论，已实际演变为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这次由东北党员雇工

问题引发的论争，实际上是党内高层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不同认识在农村问题上

的具体反映。一年后，在关于山西省试办农业合作社问题上，党内高层又产生了

影响更大、涉及面更广的分歧。  

二 

   关于山西试办合作社的争论是由山西长治地委试办 10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引

起的。作为老解放区，长治地区早在 1945 年大生产运动中，组织起来的农户就

已占总户数的 50%以上。（注：林蕴晖、顾训中：《人民公社狂想曲》，河南人

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7 页。）但土改后，原有的互助合作组织却出现了涣散

甚至解体的现象。针对这种情况，山西省委于 1951 年 3 月召开第二次代表会议。

会议决定在“长治区各县， 每县试办几个农业合作社——采取按土地按劳动两

个分配标准，征集公积金、积累公共财产。随着生产发展，逐步提高按劳分配的

比重。”（注：中共中央华北局编《建设》，1950 年第 104 期。）3月下旬，长

治地委召开全区互助组代表会议，提出了办社的原则和条件：以互助组为基础，

自愿结合，以 20 户左右为宜；土地入股不得少于所拥有土地的三分之二，留少

量土地自耕；所有入股土地以常年实际产量为标准，民主评议出产量，作为土地

分红的依据；分配中，土地分红不得超过 30%，劳动分红不得少于 50%，公积金

10%，公益金 5%，教育基金 5%；按各工种统一规定每一劳动力的“分”的质与量；

社内统一计划生产、调配劳力；社员退社，不带走公积金、公益金和教育基金，

但土地和其他投资可全部带走。在这次会上，地委根据各村的报名情况和试办条

件，批准 10 个村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就是著名的“山西 10 个老社”。为了

全面和准确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和理由，山西省委于 4 月 17 日向华北局写了一个

名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专题报告，明确指出：农村互助合作组织发

生涣散的最根本原因，是农民的自发力量“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对此，“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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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在合作组织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积极地

稳健地提高农民生产合作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

的趋势。”这个报告提出的用以“扭转涣散趋势”的“新因素”，与一个月前省

委在第二次党代会上提出的两项措施并无质的区别，还是增加公共积累和逐步增

加按劳分配的比重。值得注意的是，报告对农村私有成分的态度，比起东北局来

更加鲜明和坚决了：“对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是逐步地动摇它、

削弱它直至否定它。”（注：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

编》上册，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5～36 页。） 

   对山西省委的意见，华北局的主要领导人是不赞同的。为慎重起见，他们请

示了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他认为，农村两极分化并不可怕，农村还

要继续向两极分化，分化到一定程度要组织贫雇农向富农斗争，待有了机器再实

行集体化。在现有的基础上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是空想社会主义。目前应当巩固

和确保私有，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的意见是错误的。刘少奇的意见

与山西省委的主张几乎是针锋相对的。双方争论的焦点是确保还是削弱直至否定

农村中的私有基础。 

   为了统一意见，华北局于 4 月下旬召集了 5 省互助合作会议。长治地委书记

在会上尖锐地指出：“农村中发展生产实际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农民千百次

走过而失败了的富农道路；一条是共产党领导的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正确道路。

两条道路的斗争日益明显。”（注：《华北区互助合作和农业合作资料选辑》，

1951 年，第 15 页。）这样就把在试办合作社问题上的争论，概括为两条路线的

斗争。来自农村基层干部的这种认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以后的农业集体化运

动中，把反对过急、过快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意见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为什么立

即得到了部分农村干部的积极响应。5 省互助合作会议后， 华北局在劝说山西

省委改变立场无果的情况下，于 5 月 4 日正式批复了山西省委 4 月 17 日的报告，

明确表明了不同意山西省委的立场：“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的办法来逐渐动

摇、削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

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注：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

要文件汇编》上册，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4 页。）华北局的这一立场

与刘少奇在处理东北农村党员雇工问题时所表述的观点是一致的。刘少奇在 5

月 7 日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7 月 3 日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中，7 月 5 日

下午在马列学院演讲的讲稿中和 7 月 25 日对华北局《关于华北农村互助合作会

议的报告》的多处修改中，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首先，

刘少奇认为国家的工业化和土地国有化是全面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先决条件。以为

目前组织合作社就可以改造中国的农业，使个体的小农经济走到社会主义的农业

去，那是幻想，是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因为以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互

助组织，不具备向农业集体化过渡的条件。目前，“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得更高，

数量就会更少。它完全不能阻止，还要增加农民的自发趋势。”因此。“企图在

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

性的。”（注：《党的文献》1989 年第 1 期，第 12～13 页。）刘少奇的结论是： 

“仅仅依靠农村的条件不能搞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有了国家

工业化，才能供给农民大量的机器，然后实行土地国有化，农业集体化才有可

能。”（注：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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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1～32 页。）刘少奇的主旨，是只有先进的生产技术

与广大农民相结合，才能形成新的生产力，促成我国农业生产质的飞跃。而仅靠

变更生产关系，无大机器的供应，不能形成农业大发展。显然，刘少奇主张生产

关系的变革是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强行过渡不仅对生产力无益，还会产

生破坏作用。其次，“目前的互助组和供销社都不能逐步提高到集体农场。集体

农场是另外一回事，要另外来组织，而不能由互助组发展到，也不能由供销社发

展地。”（注：《党的文献》1989 年第 1 期，第 12～13 页。 ）此意刘少奇已

在一年多前与安子文等人的谈话中讲透。  

  对于刘少奇和华北局的主张与做法，毛泽东是有不同意见的。在华北局上报《关

于华北农村互助合作会议的报告》后不久，毛泽东找刘少奇、薄一波等人谈话，

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而赞同山西省委的意见。他批驳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

生产合作社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

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那么，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

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这符合七届二中全会和政协《共同纲领》关

于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经济的决定。毛泽东的思路是，生产关系变革本

身就可形成“新生产力”，即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这并不一定非要以机

器装备的现代化为前提。从简单劳动互助过渡到半社会主义性的农业合作社，就

可在我国农村中形成新生产力，从而大大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因此，动摇、削

弱直至否定农村中的私有成分，不仅符合我党的政治纲领，也可促进生产力的大

发展。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 1959 年 12 月 15 日的谈话中讲得非常清楚。他说：

“我们在合作化以前和以后，大多数地区农民进行生产所使用的工具大体上一

样，或者说基本上没有变，但是生产关系根本不同了。农村生产关系改变以后，

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此其一。其二，既然“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

营，”不仅可以形成“新生产力”，而且还可“去动摇私有基础”，那么，农业

生产合作社就可成为从以私有为基础的分散经营到以公有为基础的统一经营的

一个中间阶段。1951 年 12 月 15 日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

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中已明确指出：对于农业互助合作问题，一种错误

的倾向“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互助合作运动，看不出这是我党引导广大农民群

众从小生产的个体经济逐步走向大规模的使用机器耕种的和收割的集体经济所

必经的道路，否认现在业已出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

过渡形式，否认它带有社会主义的因素，这是右倾的错误的思想。”（注：国家

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40 页。） 

   刘少奇和华北局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过于拘泥于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模式，

过于强调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外部条件，而没有认识到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农业生

产合作社只要不侵犯土地私有权，也是可以形成“新生产力”，推动农业生产进

步的。后来我国农业生产合作的实践也证实了这一点。同时，他们没有认识到这

种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我国农村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但是也应看到，毛泽

东在以后的实践中，过分夸大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甚至认为

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与提高可以连续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认识不仅促成毛

泽东过早地放弃了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探索与实践，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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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是他发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和以“一大二公”为特征的人民

公社运动的动因之一。 

   中国共产党早在 1945 年就确立了未来执政的宗旨：“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

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

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

生产力的。”（注：《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79

页。）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坚持了这一宗旨。但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如何恢复和促

进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上，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刘少奇从巩固“新民主主

义制度”的目的出发，主张最大限度地利用农村中的私有制成分，以恢复和促进

农村经济的发展。强调生产关系的变革要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毛泽东则

更强调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性，明确反对“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口号，主张把

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并依靠互助合作的逐步提高，不断形成新生产力，便可持

续地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所以，在 50 年代初关于农村问题的两次争论中，毛

泽东始终是主张削弱私有基础，逐步提高农民的生产合作水平的；半社会主义性

质的农业合作社是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按照这一思路，随着 1952

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快速发展，毛泽东最终放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当年底酝

酿和制订了过渡时期的部路线，便是极其自然的了。 

   摘自《山东师大学报》 

 


